
怀财资〔2022〕2号

关于转发《朔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<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减免服务业小微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产租金事项>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促

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办

发〔2022〕33号）文件精神，帮助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渡过难

关、恢复发展，现将《关于落实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房产租金事项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

通过资产月报将应减免情况和实际减免情况进行上报。



附 件： 朔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减

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产租金事项的

通知》

怀仁市财政局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










